
□ 本报记者 刘欣欣

今年夏天， 高先生驾驶的车
辆被一个外地司机孙某驾驶的车
辆追尾， 事故经交通管理部门认
定， 由孙某负全部责任。 因为事
故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 故高先
生将孙某诉至海淀区法院， 索要
自己的修车费7000余元。

法院在送达起诉书时， 向高
先生询问是否有孙某的联系方
式， 高先生表示事发后他想要再
联系孙某的时候， 其电话再也不
接， 自己有的也只是其外地的一
个地址， 也根本不知道其到底身
在何处。 高先生表示其实自己也

是常住外地， 要到北京的法院诉
讼也非常不方便， 只是修车费无
人赔付， 才不得已而诉讼。 法院
询问高先生自己的车辆是否上有
车辆损失险等商业财产保险， 是
否向自己的保险公司要求过代位
求偿。 高先生表示其根本不知道
可以在对方不知踪影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自己车辆投保的保险公
司， 为自己索赔。 弄清楚解决方
法后， 高先生与自己的保险公司
沟通， 终于成功地由自己的保险
公司赔偿了他的修车费。 那这究
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此， 审理这起案件的海淀
法院法官说， 发生交通事故车辆
受损， 大多数人都是双方配合定
损、 修车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责
任人事故后尚未赔偿就消失无
踪， 有些车主此时都只能自认倒
霉， 但其实很多车主都不知道还
有向自己的保险公司主张赔偿的
方式。 法官提示， 即使选择由自
己的保险公司赔偿， 也需要一定
的条件和成本， 故发生交通事故
后车主应保存好事故认定书、 定
损单、 照片等证据材料， 及时与
保险公司沟通， 对于是选择由自

己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还是选择
直接要求侵权方赔偿， 车主应该
综合风险成本、 对方赔付能力等
方面综合考虑。 而对本案中的孙
某来说 ， 他也不是可以高枕无
忧， 因为根据保险法第六十条规
定， 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
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保险人自向
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 在
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
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故
保险公司赔偿了高先生后， 就取
得了对孙某的请求赔偿的权利，
有权向孙某主张其赔偿的费用。

“保过班”不保过纠纷频发
□通讯员 苏振 丁少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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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示：签字前须仔细阅读培训合同条款

【法律咨询台】

开发商拒将配套设施
写入合同被判违约

2015年5月初 ， 古某在买房
时看到某楼盘彩色效果图及沙盘
上标明 ， 该楼盘配备有儿童乐
园、 休闲广场、 游泳池、 网球场
等附属设施。 于是， 古某与房产
公司签订了 《商品房认购协议
书》， 交付了定金5万元。 在签订
正式购房合同时， 古某要求在格
式合同中将配套设施的交付时间
写入合同， 遭对方断然拒绝， 导
致双方未能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
同》。 古某要求对方双倍返还定
金10万元， 房产公司只同意退还
定金3万元。 无奈之下， 古某只
好来到花乡司法所咨询相关政
策。

说法
花乡司法所工作人员解答

说，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商品房买卖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 》 第三条的规
定， “如果房产公司的销售广告
和宣传资料所做的说明和允诺具
体确定， 并对买卖合同的定立和
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
应该确定为将要约”。 本案中是
古某违约还是房产公司违约呢 ？
按照定金罚则， 若古某违约则无
权要求返还定金。 反之， 则可获
得双倍定金。 此时问题的焦点已
成为古某是否有权要求将其看到
的售楼彩色效果图及沙盘上标明
的儿童乐园、 休闲广场、 游泳池
和网球馆等附属设施写入合同。
古某看到的儿童乐园等附属设
施， 显然属于具体确定， 而且对
古某决定购买这里的商品房， 毋
庸置疑地产生了影响 。 由此可
见， 通常作为要约邀请的广告和
宣传资料， 一旦具备了具体确定
的内容， 并且对买卖合同定立和
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时就变成
了要约。 既然是要约， 古某当然
有权要求房产公司写入合同， 房
产公司断然拒绝的行为则属于公
然的违约行为。

在花乡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 古某起诉该房产公司。 最
后， 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房产公
司开发的楼盘彩色效果图及现场
沙盘反映其所售楼盘配备有儿童
乐园、 休闲广场等附属设施， 古
某在此情况下与对方签订了 《商
品房认购协议书》 ,由此可见， 售
房宣传资料对古某所购房屋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 宣传资料应视为
售房要约的一部分 。 古某在签
订正式房屋买卖合同时， 要求将
房屋附属配套设施的交付写入合
同内容， 是正当的。 该房产公司
拒绝写入， 致使房屋买卖合同未
能订立， 应视为房产公司违约 。
法院判决房产公司双倍返还古某
定金共计10万元。

近几年， 教育市场上各类保
过班层出不穷。 “面试不过， 分
文不取”、 “出国捷径”、 “拿不
到 毕 业 证 ， 退 还 全 部 学 费 ” 、
“不过一本线， 退还学费” 等等，
不论你是想考公务员还是想出
国， 只要是关乎考试， 好像总能
有一款保过班适合你 。 但是 ，
“保过班” 不是万能的， 能够实
现培训目标固然皆大欢喜 ， 若
“保过班” 未能实现当初的保过
承诺时， 望子成龙的家长如何维
权呢？

为此，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法官结合具体案例， 教您在
遇到 “保过班 ” 不 “保过 ” 纠
纷时， 如何维权。

学员因怠学未上二
本线， 培训机构被判按
约退学费

张某和其子张小某与培训机
构签订合同， 由培训机构对张小
某进行为期一年多的培训， 保证
张小某在培训结束后当年高考中
高考分数达到二本线或被二本学
校录取，若未被录取，低于二本线
15分的，退还一半培训费。后在当
年高考中， 张小某高考分数低于
二本线36分， 张某和张小某起诉
培训机构要求退费。 培训机构称
因张小某在培训过程中不配合教
学，并有旷课行为，长期违反教学
纪律， 导致教学计划无法正常开
展，故不同意退费。法院经查明认
为，根据双方签订的合同，在张小
某不配合教学开展并经警告无效
后，培训机构有终止合同的权利，
但培训机构未行使该项权利。同
时双方签订的合同中， 并没有明
确约定学生不配合教学活动时不
予退费， 只明确约定了张小某未
达二本线15分或未被录取时培训
机构需要退费一半， 因此法院最
终判决培训机构退还张某、 张小
某一半的培训费用。

该案中， 虽然张小某不配合
教学任务开展， 但由于培训机构
怠于行使终止合同的权利 ， 同
时， 双方未对此进行约定， 故最
终需要退还一半培训费。 因此，
消费者在签订培训协议时， 要着
重了解培训目标未实现时， 双方
应如何分配风险， 以便日后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未按要求完成教学
计划， 起诉要求全额退
款未支持

袁某也是高考应届生， 高考
前与某培训机构签订协议， 约定
袁某向培训机构交纳近4万元的
培训费， 培训机构对袁某进行为
期一个月的培训。 若袁某在高考
中达不到一本线， 培训机构全额
退款。 事与愿违， 袁某最终与一
本分数线相差90多分。 袁某认为
培训机构随意增加课时， 更改学
习计划， 导致其学习负担过重，

学习效果差， 进而造成其没有达
一本线， 故起诉至法院， 要求培
训机构退款。 培训机构认为， 虽
然当初承诺不过一本线就全额退
款， 但是协议同时也明确约定若
袁某出现一次不按标准执行教学
计划的情况， 就可以将退费标准
减少8%， 而事实上袁某有20多
次不按标准执行 ， 故不同意退
款。 最终，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袁某未能按照培训机构制定的学
习计划进行， 不能积极合作对最
终的高考分数有实质性影响， 但
反过来看， 培训机构亦未能严格
根据辅导协议约定， 将辅导教案
交由袁某妈妈签字， 也存在违约
情形。 最终判决培训机构返还小
袁教育费5000元。

区别于上一个案例， 虽然同
样是因学员怠于学习而未实现保
过目标， 但培训机构最终退款结
果相差很大， 培训协议约定内容
不同是主要原因。 因此在培训过
程中， 消费者需全面了解培训计
划和要求， 尽可能避免因自身原
因导致保过目的不能实现， 进而
承担更多不利的风险。

出国留学未成行 ，
起诉赔偿被驳回

刘某为出国与某培训公司签
订一份留学服务合同， 在通过培
训机构收到国外一所大学录取通
知书后，刘某想更改专业和学校，
便向之前帮助其联络出国事宜的
培训机构员工伊某提出， 要退出
先前录取。一段时间后，伊某回复

了刘某， 并转发给他一份该大学
的退学证明。 但在刘某通过其他
培训机构再次申请该大学其他专
业时，这份证明被证实是伪造的，
直接导致了刘某信用降低， 被该
大学拒绝并无法申请该国其他学
校。 留学受阻的刘某以侵犯名誉
权为由将之前的培训机构起诉至
法院。 培训机构主张按照合同约
定， 在刘某取得签证和录取通知
书下发后双方合同已经终止。况
且伊某已经离职， 后来退学的事
情，是刘某和伊某的私人行为，与
公司无关。经过审理之后，法院认
为，双方原合同条款中，并未约定
退学事项， 故双方签订的合同已
于刘某取得签证之日终止， 且伊
某办理退学事项时也没有得到培
训机构的授权及事后追认， 无法
认定伊某是职务行为， 故刘某的
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支持。

这个案例中， 培训机构完成
了培训协议中约定的培训内容，
双方合同即告终止。 因此， 消费
者在怀疑自己权益受到损害时应
当仔细阅读培训合同， 充分了解
双方权利义务， 避免盲目提起诉
讼， 既浪费财物又达不到设想的
目标。

学员若想不添堵合
同还需仔细读

近两年， 北京一中院审理涉
及 “保过班” 的二审案件达到75
件， 约占七成的案件是因合同未
履行完毕或者合同目的未能实现
而引发的， 而约62%案件的诉讼

请求未能获支持或仅部分支持。
经梳理， 消费者未充分履行培训
合同、 不能有效举证、 未仔细阅
读培训合同条款等几方面是诉讼
请求未获全部支持的主要原因。
因此， 在保过目标不能实现的闹
心之际， 不再因退费等问题多添
一份堵， 消费者选择保过班时应
多注意以下几方面：

一是提高法律风险意识， 在
签订培训合同之前要详细了解培
训机构相关经营手续， 并留存相
关联系人员的联系方式。 在收取
培训机构出具的票据时， 要注意
核实票据上的公章是否与培训机
构名称真实一致。

二是对培训机构的宣传内容
应理性认识，对培训目的、退款条
件等培训合同的核心内容， 需要
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 在合同中
予以明确约定， 在可能的情况下
可以要求培训机构将宣传页上的
保证内容明确写入合同条款中。

三是进入培训班后， 应主动
了解和掌握培训计划， 并按要求
完成各个阶段的培训任务 。 同
时， 在相关学习培训内容完成困
难时及时与培训机构沟通， 降低
因学员自身问题导致培训协议违
约的风险。

四是注意留存相关证据材
料， 如缔约前期的咨询过程的视
听资料、 收据发票、 转账凭证或
者现金交付的录音录像等 。 同
时， 若培训机构在日常服务过程
中出现瑕疵或违约情形应及时记
录， 以便维权过程中能够充分举
证。

撞车后责任方不露面 车主可先走自己的保险代赔
□本报记者 李一然


